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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6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浙富控股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26 

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联环保集团对母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，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母

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联环保集团”）近日与中

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签署了《保证合同》，对母公司向该行申请的最高余额为 20,000

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贰亿元整）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

之日起三年。 

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联环保集团对母公司提供担保，已经申联环保集

团股东决定通过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也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59522947D 

法定代表人 孙毅 

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 

注册资本 524419.1665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时间 2004 年 03 月 26 日 

登记机关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红旗南路 201 号 5 幢 

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控股公司服务；对外承包工程；水轮机及辅机制造；发电机及

发电机组销售；通用设备制造（不含特种设备制造）；电机制造；通用设备

修理；海洋能发电机组销售；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；海洋能发电机组制

造；机械设备研发；机械设备销售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电子、机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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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维护（不含特种设备）；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；机械电气设备制造；

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；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；金属结构销售；金属结构制

造；水利相关咨询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

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泵及真空设备销售；泵及真空设备制造；核电设备成

套及工程技术研发；船用配套设备制造；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；常用有

色金属冶炼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；信息咨询服

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有色金属合金制造；有色金属合金销售；

有色金属铸造；固体废物治理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技术进出口；

货物进出口；再生资源回收（除生产性废旧金属）；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；

再生资源加工；再生资源销售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

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许可项目：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；特种设备制造；民

用核安全设备设计；民用核安全设备安装；危险废物经营；建设工程施工(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

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 

（二）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

母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23 年 9 月 30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22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 1,639,946.17  1,730,129.61 

负债总额  376,441.48  448,081.67 

所有者权益总额  1,263,504.69  1,282,047.95 

项目 
2023 年 1-9 月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22 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 32,944.91  44,393.22 

利润总额  12,297.50  -6,506.22 

净利润  12,772.37  -64.87 

注：截至 2023 年 9月 30 日报表（数据）未经审计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报表（数据）

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。 

经核查，母公司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三、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人：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

2、被担保人：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债权人：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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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担保金额：20,000 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贰亿元整） 

5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6、担保期限：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

四、担保方股东决定意见 

本次担保事项已经申联环保集团股东决定审议通过，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申联

环保集团可控的范围之内，申联环保集团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，对母公司

的担保不会影响申联环保集团的正常经营，且母公司的贷款为日常经营所需，符合公司

整体发展战略需要。本次申联环保集团为母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，决策程序

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

580,000 万元，担保余额 79,859.52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.52%；子公

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98,566.12 万元。除此之外，公司及控股

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、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、不存在

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的情形、亦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； 

2、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签署的《保证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三月八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